格式三 　　 　 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（聘）人才機票費印領清冊
延聘機構：
延聘編號：NSC   -2811-    -    -

應 聘 人：
應聘資格：
聘　　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到職日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報日期：中華民國　  年  　月  　日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單位：新台幣元
	起 迄 地 點
	機　　　票　　　費　　　金　　　額
	支出憑證（附單據黏貼簿）
	領款人
蓋　章
	備　　註
（如為外幣，請註
　明折算率）

	
	本人
	配偶
	子女
  歲
	子女
　歲
	合　計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 製表　　　　　　　覆核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會計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出納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